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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行政院函送鄭委員運鵬就桃園市蘆竹區坑子里的赤塗崎溪遭上游

違法工廠排放廢水污染，此事件不僅影響該區參與國家卓越社區

評鑑，並破壞當地農作物及生活用水，爰要求環保署負起跨縣市

污染取締責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289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2-193） 

鄭委員就桃園市蘆竹區坑子里的赤塗崎溪遭上游違法工廠排放廢水污染，此事件不僅影響該

區參與國家卓越社區評鑑，並破壞當地農作物及生活用水，爰要求行政院責成環保署負起跨縣市污

染取締責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查復如下： 

一、本案經本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業於 105 年 7 月 25 日偕同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及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前往桃園市蘆竹區坑子里赤塗崎溪流域展開地毯式搜索，追查違

法工廠排放廢水污染來源，針對該區域可疑工廠進行清查，於該流域上游處（新北市林口區

）查獲一家從事金屬表面處理工廠，將其製程產出之作業廢水排放至溪流。環保署現場已督

請地方環保局立即依違反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告發，並責令業者停止污染行為。 

二、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北、中、南三區環境督察大隊設有定期召開各縣市聯繫會報機制，提供地

方環保局轄區內重大環境污染事件案例剖析，意見交流平臺，強化橫向聯繫溝通；並透過組

織網路群組，建立即時通報系統；若污染事件發生於縣市交界處，環保署即督導協調地方環

保局分工作業，或直接由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協助偕同前往執行聯合稽查。涉及重大環保犯

罪案件，即啟動環、檢、警合作平臺，執行跨區域污染源查察，發揮跨域治理督導協調功能

，迅速反映環保污染事件，並予以妥善處理。 

三、本案環保署後續將持續督導地方環保局加強稽查管制，強力取締違規污染業者，並不定期執行

抽查，以維護環境品質。 

（十九）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3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01） 

徐委員就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國有出租基地，依國有財產法第 43 條第 3 項、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 5 條及本院

82 年 4 月 23 日台 82 財字第 11153 號函核定「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調整方案」第 1 點規定，

自 82 年 7 月 1 日起，依照土地申報地價年息 5%計收租金。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於 101 年間邀集法務部、各直轄市政府等相關機關召開調整國有土地租金率

相關事宜會議，各機關代表多認為公告地價調整機制已具反映土地使用分區、土地利用情形

及區域性等差異性，且國有土地出租尚有政府照顧人民之政策目的，宜維持現行租金計收方

式，未來再適時檢討調整租金率。三、105 年 7 月 19 日本院函財政部，鑑於「國有出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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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率調整方案」逾 23 年迄未修正，請該部就不動產市場變化通盤檢討。財政部已邀集相關

機關會商，後續將依會商結果研提意見陳報本院。 

（二十）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建議檢討國內貨車座位數核定規定一案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6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24） 

林委員建議檢討國內貨車座位數核定規定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 條及第 41 條規定，貨車係指裝載貨物四輪以上車輛，其座位連駕

駛人座位不得超過 3 個座位；另無論國內製造或進口車輛，均係由車輛製造廠、進口商或進

口人向審驗機構提出審驗申請時，分別對其製造或進口車輛宣告其座位數，並由審驗機構依

規定審驗核定後，據以登載於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及行車執照。 

二、鑑於國際間已有製造可兼顧裝載休閒器材需求之雙廂式貨車，為因應車輛多元使用之潮流趨勢

，本部前已於 105 年 4 月 14 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並獲有共識，在現行客車、貨車、客貨兩用

車三種車輛分類不變及汽車租賃分類營運範圍不變之前提下，貨車（包括雙廂式貨車）之座

位數，將接軌國際一致朝回歸依車輛製造廠原廠設計之座位數據以核定，本部已督同財團法

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及公路總局積極檢討所涉新車審驗、登檢領照及使用中車輛變更規定，

並已於 105 年 9 月 1 日、9 月 30 日召開 2 次會議討論相關法規修正草案，本部將儘速依法制

作業程序完成法規修正作業。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俊憲就試辦開放 550c.c.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行

駛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35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3-225） 

林委員就試辦開放 550c.c.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行駛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

通部查復如下： 

一、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國道屬公共政策議題，而國道高速公路路權係由所有國道用路人共有共

享，高速公路路網除擔負國內主要公路骨幹運輸之外，部分路段並實質肩負地區性交通幹道

功能，本部高公局雖然為高速公路管理機關，但開放供 550 c.c.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行駛之路段

及時段，本部及高公局必須充分尊重路段所行經之地方政府及社會大多數用路人之意見，相

關評估及政策才具備正當性及可執行性。 

二、惟為尊重大型重型機車騎士之行駛權益，並考量現階段社會民意及部分地方政府仍未形成開放

共識，且基於安全及風險有效控管原則下，本部已責成高公局將開放議題納入交通管理政策

參考，將持續從人、車、路等交通條件，研議試辦最適時機，近期預訂辦理事項摘述如下： 

(一)研訂未來如果開放大型重型機車行駛國道之評估指標。 


